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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机构职责不明、协调性差等问题，导致该体系尚未取得预期的效

果。本文将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家校联动的视角出发来讨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协同配合机制，助力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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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or protection system, due to the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anagement body, poor coordin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the system has not 

achieved the expected effe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mily protection, school protection and 

home-school linkage, so as to help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and explore ways to create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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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作为我国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民生工程，与我国长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2021年6月1日新修订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后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

护的重要论述。《未成年人保护法》回应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增强法律的刚性和可操作性，筑牢未

成年人保护“防火墙”，为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1]。《未成年保护法》从法律层面对于家庭所需承担的未成年人

的监护责任与教育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也要求学校保障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与心理健康，防止校园欺凌和其他伤害行为的

出现。

认真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需要尽快建立起包括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

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等六大方面的全方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2]。家校之间如何通过协同作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成

为我国未成年保护体系为未成年人创造全面保护的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和提升社会适能力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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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家庭保护，突出家庭教育

家庭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主要环境，家庭保护处于未成

年人保护的“首位”。家庭在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中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重视家庭在未成年人保护中

的基础性地位并不断强化家庭保护的力度 [3]。家庭保护与家庭教

育是未成年人的健康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家庭保

护通过为未成年提供生存和成长所必须的吃、穿、住、教育等条

件，来满足未成年人发展的基础条件，这种功能是学校和社会所

不能够代替的。其次，家庭保护为未成年人培养出能够立足社会

的能力。《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进行

了明确要求，家庭保护的过程中强调“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思

想，其目的在于能够助力未成年人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

实现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创造良好的

成长环境。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家庭保护的部分，主要从监护职

责法定化、家庭教育专业化这两个领域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基

础监护义务层面，《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第15、16条中规定：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生活照顾（提供衣食住行）、安全保障

（预防伤害事故）、教育引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十项具体

职责，特别强调对婴幼儿的照护责任，禁止让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

处于无人看护状态。在家庭教育专业化层面，《未成年人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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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6、18条中规定：要求监护人科学开展家庭教育，培养未

成年人遵纪守法意识；明确需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和制止未成年

人不良行为；禁止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语言侮辱、冷暴力

等）；不得以辍学打工替代义务教育（违者可被撤销监护权）。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框架下，家庭教育需从法律意识、日

常实践、资源支持等多维度落实。首先，明确法律意识。在现实

生活中，由于家庭保护传统认知落后、监护人法律意识淡薄等现

实因素，未成年家庭保护在实践中仍然遇到了诸多实际问题 [4]。

通过制定《家庭监护责任清单》或在社区公示栏中通过张贴《家

庭保护负面清单》的形式，帮助监护人明确10项基础义务（如每

日陪伴时间、安全教育频率）。第二，加强日常宣传。例如在社区

中推广 "家庭教育情景实验室 "模拟模拟校园欺凌等场景，培训家

长应对家校中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技巧，让家长和监护

人理解并促进实际操作。在社区的宣传与参与下，使得家庭教育

从传统的私领域走向了公共治理范畴，这为家庭教育的进一步完

善提供了可能。

二、完善学校保护，细化教育管理 

学校不仅为未成年人提供知识教育，更通过自身的全面保护

机制来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学校作为普及法治教育的核心

场所，师生通过课堂教学、活动的形式，让未成年人学会运用法

律来保护自己，并形成遵纪守法的意识 [5]。在开展法治教育的过

程中，学校不仅全面且系统地完成法治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向家

长提供学生在校的法律知识、法治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准确传达

学校法治教育情况 [6]。

“学校保护”往往与“学校教育”“学校管理”共同认为是学

校对于未成年学生所需要履行的三项义务，并被常用于指代学校

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7]。2020年所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在第三章（第25-38条）专门设立 “学校保护” 章节，从

以下五个层面系统规定了学校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法定职责：首

先，在基础保护义务层面（第29-30条），《未成年人保护法》

分别从受教育权保障与身心健康保护的的角度，保障学生接受、

完成义务教育并通过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筛查与干预机制来保障学

生的心理健康；第二，在学校安全管理层面（第35-36条），《未

成年人保护法》通过要求建立校园欺凌防控工作制度与教职工准

入查询制度来保障学生在校的人身安全；第三，《未成年人保护

法》在教育行为规范层面也提出了明确规定：禁止体罚与变相体

罚（第27条）并要求教育公平（第28条），其中包括：不得设置

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不得以考试成绩公开排名；对残疾学生实行

融合教育，提供无障碍设施与个性化教学方案；第四，《未成年

人保护法》从第37-38条对学校在网络保护层面，从网络素养教

育与网络行为规定的角度要求学校在开展网络安全专题教育的同

时，配合落实网络防沉迷系统，来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进行

管控。第五、特殊群体保障层面。《未成年人保护法》从留守儿童

关爱（第32条）与困境儿童支持（第33条）的角度来为留守儿童

与困境儿童提供保障。

学校保护的内容广泛，且需要扮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角色。

首先，通过家校合作，加强家校共育。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开展

家长会活动、建立家校沟通平台的形式来和学生家长保持定期沟

通。其次，学校通过与社会资源联动，进一步拓展未成年人保护

网络学校在政府的指导下改进学校已有的安全和保护机制，促进

教育、公安、民政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起早期干预机制，深入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三、促进家校联动，强调合力作用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

庭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港湾”，需要通过增强父母的监护

意识，充分发挥出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的责任，并强化家庭监护

的主体责任 [8]。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需要承担着

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与接班人的责任 [9]。家校之间如何

做到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各尽其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

行开展：

首先，教育理念上形成合力，凝聚共识。育人者必先自我教

育、自我发展，基于此才能实现影响孩子成长的重要任务 [10]。

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未成年学生在生理、心理上的进一步发展，

家庭和学校需要共同树立起“发展共赢”的理念，达成共同发展

的共识。学校应做好教师强化培训，通过教师作为家校联系的媒

介，来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家校合作过程中，教师们承担着交

流“纽带”的作用，加强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提高教师的

认知、交流、管理等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11]，将有助于凝聚家校

共识，助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家长作为家校合作最终的落实

者、实施者，除了建立起家庭教育在亲子关系培养中“战略性地

位”的意识之外，充分落实自己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责任。在日

常生活中，树立起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注重自己的言行表现，

为未成年人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

其次，在教育实践上形成合力，激发动力。促进家校合作教

育的基础在于构建良好的家校关系。良好的家校关系不仅有利于

学校、教师、家长三者之间形成健康积极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心智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家长和学

校只有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共识，才能够建立起互帮

互助的家校合作共同体。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靠学

校、教师、家长在思想认识上实现进一步的提高，也需要通过学

校组织有效的、适度的检查督促、精心指导、评优与树立模范等

外在活动来进一步助力家校合作。

家庭和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两个主要的场域，只有

充分发挥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合力作用、促进家校联动、整

体优化，进而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融合，才能够更好

地引导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2]。家校联动不仅要在教育理念上形

成合力，更要利用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从家庭走向学校、从

学校回到家庭，将家校合作具体落实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全过程，

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回环，助力未成年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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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仅能够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助

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继出台

以及逐步落实，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既是民心所

向，也是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实现家庭、

学校之间的配合和联动，成为了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关键

所在。

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父母或监护

人在履行其基本的监护责任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主动关注学校教

育动态，与教师保持沟通的形式来实现与学校的配合与协作；学

校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承担着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

的重要职责，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指导下开展品德和法治

教育，为学生们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此外，社区、公益机构与

企业等社会力量亦是未成年人保护的辅助力量与支持方，通过宣

传普及保护知识、加强法治监督的形式来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支

持。基于政府主导和法律保障所建立起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依

旧需要家庭、学校之间的配合与联动。建立起明确的职责划分、

畅通的沟通渠道以及建立相关干预机制，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全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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